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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63        证券简称：泰恩康          公告编号：2023-060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1、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泰恩康”）根据控股

子公司江苏博创园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创园”）的发展需要，公

司与博创园及其少数股东签署了《关于江苏博创园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

协议》，公司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人民币 15,000 万元对博创园进行增资，

其中 998.62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4,001.37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公

司将持有博创园 60.7278%股权。博创园少数股东均自愿放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的优先认购权。  

2、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

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博创园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585512529L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1-10-28 

法定代表人 崔琳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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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663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150 号第二教学楼 C508、C506 室 

经营范围 

生物制品、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及技术服务；销售：化妆品、保健用品、工艺品、家用电

器及其零配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386.49 960.99  

负债总额 882.69 829.66 

净资产 503.80 131.33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112.36 -168.98 

注：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万元） 

出资额占注册

资本的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出资额占注册

资本的比例

（%） 

1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1,225.00 46.0008 2,223.625 60.7278 

2 王宏林 728.00 27.3376 728.00 19.8819 

3 
南京百家汇生物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332.50 12.4859 332.50 9.0807 

4 张正松 54.25 2.0372 54.25 1.4816 

5 李铭曦 40.25 1.5115 40.25 1.0992 

6 赵兴俄 26.25 0.9857 26.25 0.7169 

7 白晶 26.25 0.9857 26.25 0.7169 

8 崔琳琳 17.50 0.6572 17.50 0.4779 

9 

苏州安赛迪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13.00 7.9984 213.00 5.8171 

合计 2,663.00 100.0000 3,661.625 100.0000 

4、博创园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企业，资信良好，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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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王宏林、南京百家汇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张正松、李铭曦、赵兴

俄、白晶、崔琳琳、苏州安赛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江苏博创园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二）声明、保证与承诺 

协议各方对各自的主体资格均予以如下声明、保证与承诺： 

1.具有签订本协议之必要的权利及履行本协议载明之义务的能力； 

2.无任何其自身的原因阻碍本协议自生效日起生效并对其产生约束力； 

3.履行本协议及与本协议相关之文件订明之义务，不会违反中国法律、法规

和其作为合同一方的或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其他合同。 

（三）审批与认可 

1.本次增资扩股事宜，已获得丙方股东会的同意； 

2.乙方同意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购买权，接受甲方向丙方出资。 

（四）投资方案 

1.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丙方新增注册资本 998.625 万元，由甲方以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价格认缴丙方全部新增注册资本 998.625 万元。甲方根据本协议约

定达到相应日期或满足相应条件分步实缴注册资本，后续如因临床试验支出需求

等因素，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实缴金额及时间。 

2.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原 2,663.00 万元增加至 3,661.625 万元。 

3.各方同意，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将实缴金额支付至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3.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依法办理本次增资事宜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五）违约与赔偿 

1.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未能履行或全面履行本协议，或提供

虚假、遗漏和重大误导的信息，造成其他方经济损失的，均构成违约。 

2.如因一方违约而给其他方造成经济损失的，遭受损失的一方有权要求违约

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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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议一方未有或延迟行使其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或补救措施，不构成对

其先期有关权利或补救措施的放弃；协议一方放弃追究另一方的任何特定违约行

为，不影响其对另一方任何其他违约行为的追究权利；协议一方单次行使其在本

协议项下的权利或补救措施，并不排除其再度行使有关权利或补救措施；协议一

方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或补救措施，并不影响其行使任何其他的权利或补

救措施。 

（六）附则 

1.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另行协商确定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增资目的 

博创园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创新性药物的研发与产业化，目前研

发的创新药 CKBA 软膏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且已取得白癜风适应症的 II 期临

床试验批准，正处于临床实验的关键阶段，资金需求较大。本次增资将为博创园

创新药研发项目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加速推进 CKBA 软膏白癜风适应症的开

发研究及临床试验进程，提升博创园的整体资金实力和竞争力，对公司的长远发

展具有积极意义。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事项将由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合理安排资金并适时完成，不会影

响公司经营现金流状况，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风险可控，但博创园的后续发展，可能受

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及药物研发进度不及预期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关于江苏博创园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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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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